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等7部门

关于建立生产安全事故线索共享联动机制的通知
鲁应急发〔2025〕9号
各市应急局、公安局、民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卫生健康委、信访局、消防救援支队：
为强化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送和事故统计工作，增强部门间事故数据信息通报共享和比对核查协调联动，健全完善我省防范和打击生产安全事故瞒报行为举措，确保事故报送的及时性、准确性和真实性，决定建立生产安全事故线索共享联动机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事故线索共享联动组织。各级应急部门与公安、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信访、消防等部门要强化生产安全事故线索共享的协作会商，加强部门间密切配合和通力协作，建立起生产安全事故线索即时通报共享和定期比对核查的工作机制，推动事故应报尽报、应统尽统。各级应急部门要加强工作机制的综合协调，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交流通报工作情况，及时改进相关工作。各级相关部门要加强工作对接衔接，明确负责工作机制对接的承办机构、联络员；对接事故线索时，尽量详实、准确、完整，涵盖事故发生的单位、时间、经过、伤亡情况等信息。
二、明确事故线索共享比对范围。对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与生产经营有关的预备性和收尾性活动）中造成人员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线索纳入共享比对范围，重点突出亡人事故。按照有关规定，具有以下情形的不在比对范围：超过设计风险抵御标准，工程选址合理，且已实施完备的安全防范和应急救援措施时，由无法预见或者抗拒的自然灾害直接引发的；经由公安机关侦查，结案认定事故原因是蓄意破坏、恐怖活动、投毒、纵火、盗窃等人为故意行为直接或间接造成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突发疾病（非遭受外部能量意外释放造成的肌体创伤）导致伤亡的；经认定不是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事故。各级各部门要通过接警信息、网络监测、企业反馈、媒体反映、消防救援、医疗救治、殡葬火化、工伤保险、户籍管理、信访举报、行业监管、商业保险等多种渠道，收集生产安全事故线索信息。
三、强化事故线索信息共享。各级应急部门要牵头推动事故线索信息共享工作，积极和相关部门沟通衔接，主动获取事故信息。公安、消防、卫生健康、信访等部门接到疑似生产安全事故的相关信息、线索后，要第一时间向同级应急部门通报，并同时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报告。公安部门负责提供110接处警中发现的疑似生产安全亡人事故有关信息；消防部门负责提供119接处警中事故发生地为企业、建筑工地等疑似生产安全事故的事故救援情况，其中火灾事故提供事故概况及救出被困人员数量；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提供120出车目的地为企业、建筑工地等可能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出车地点、伤亡情况有关信息，并负责提供生产安全事故救治过程中亡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有关信息；信访部门负责提供群众通过信访渠道反映的生产安全亡人事故线索。
四、强化事故线索定期比对。各级应急部门要加强与相关部门间协作配合和沟通会商，落实生产安全事故线索定期比对措施，县、市级每季度比对一次，省级每半年比对一次。各级相关部门配合同级应急部门完善事故线索定期比对机制。公安（交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已有制度要求分别提供道路运输事故信息和工伤认定信息；卫生健康、信访、消防等部门按照事故线索信息共享要求定期汇总推送事故信息。各级应急部门要强化跨区域事故信息协调，县、市级应急部门接到省内本辖区外的亡人事故信息后，要及时推送给上级应急部门，由上级应急部门移送相关辖区。各级应急部门要统筹协调、牵头汇总同级相关部门推送的涉及亡人事故信息，对照生产安全事故统计信息直报系统进行比对、甄别，提出研判处理意见。
五、加强瞒报亡人事故线索核查。对通过各种途径、渠道发现的涉嫌瞒报生产安全亡人事故线索，各级安委会及应急等部门要立即按程序组成事故核查组，依法依规进行核查。事故核查组开展核查工作时，需要相关部门予以配合的，相关部门要做好配合工作。公安部门配合做好110接处警、户籍销户信息的核查工作；消防部门配合做好119接处警、事故救援信息的核查工作；卫生健康部门配合做好就医记录和死亡证明的真伪性、合法性的核查工作；民政部门配合做好火化信息的核查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配合做好社保信息的核查工作。事故核查要以证据为中心，核查事实和结论必须客观、真实、准确，证据链必须完整，必须经得起层级审查和历史考验。对核查属实的瞒报生产安全事故，根据事故等级提请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法律法规明确的专门机构组织调查处理。
各级各部门要加强对生产安全事故线索共享联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督促指导。省、市级应急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对下级部门生产安全事故线索共享联动机制建立和运转情况不定期调度抽查，对工作消极滞后、机制运转不畅的地区，组织开展重点督导检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线索共享联动工作落实落地。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及时向上级反映，尽快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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